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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会  安全理事会

第十次紧急特别会议  第五十七年

议程项目 5   

以色列在被占领的东耶路撒冷和其余 

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的非法行为 

  

 

  2002年 3月 7日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代表团 

给秘书长和安全理事会主席的同文信 

 自 2000年 9月 28日以色列占领部队开始对巴勒斯坦人民发起血腥军事行动

以来，被杀害的巴勒斯坦人已超过 1 000名。这些烈士包括巴勒斯坦儿童、妇女

和男子。但是，这个可悲的数字并不包括由于以色列占领部队的做法和措施而死

亡的许多其他巴勒斯坦人，其中包括在检查站被挡住不能进医院而死亡的人，在

突击和轰炸下受创伤而死亡的人，以及因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被围攻无法获得适

当医疗护理和服务而死亡的人。 

 以色列的军事活动长达 17 个月，犯下了最残暴的战争罪和国家恐怖主义，

其中包括广泛摧毁公共财产和私人财产，摧毁公路和重要的基础设施，摧毁农田

以及巴勒斯坦整个经济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设施。除了对巴勒斯坦难民营、乡

村和市镇不断进行军事围攻之外，以色列占领部队造成的破坏使巴勒斯坦人民的

社会和经济完全陷于停顿。 

 今天，以色列占领部队过度滥用武力，又杀害了 15 名巴勒斯坦人。占领部

队用坦克、战斗直升机、战斗机和海军武装直升机对整个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内

的巴勒斯坦人目标不断进行轰炸，完全违抗国际上要求占领国以色列停止对巴勒

斯坦人民进行军事袭击的呼吁。 

 十几辆以色列坦克和装甲车开进巴勒斯坦市图勒凯尔姆和邻近的 Nour 

al-Shams及图勒凯尔姆难民营，在那里占据阵地和公路。以色列部队除了对难民

营进行地面突击之外，还用战斗直升机发射导弹，杀害和击伤在贫困难民营内

的几名巴勒斯坦平民，并破坏其财产。对图勒凯尔姆难民营进行突击时，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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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向联合国辅助医务人员的一辆救护车开枪，杀死一名联合国辅助医务人员，

并在另一次枪击事件中击伤 4名救护人员。在此次突击中，占领部队还占据近东

救济工程处的一间学校。 

 今天，以色列占领部队袭击巴勒斯坦的几个安全设施，包括在伯利恒、哈利

勒和哈勒侯勒的安全设施，破坏了这些建筑物，并造成许多人受伤。此外，以色

列部队用战斗机和海军武装直升机不断袭击加沙市的警察局和一个警察路障，造

成破坏和更多人死亡，并击伤几个巴勒斯坦警察。除了安全设施受袭击之外，巴

勒斯坦红新月会的一栋大楼和联合国的一间学校也在袭击中持续遭受破坏。 

 以色列占领部队的袭击不断升级，直接迎合了沙龙先生及其政府的疯狂政

策，政策的目的是“打击”巴勒斯坦人，“毫不松懈地”以武力迫使巴勒斯坦人

民和领导屈服。在这方面，以色列占领部队昨天于亚西尔·阿拉法特主席与欧洲

联盟特使 Miguel Angel Moratinos 进行会晤时对阿拉法特总统驻拉马拉官方总

部进行第二次袭击，使他们和当时在大楼内的许多其他人的生命遭受危险。 

 在此关键时刻应当记得安全理事会曾经多次没有采取任何具体措施来设法

处理自 2000年 10月 7日（将近一年半以前）通过第 1322（2000）号决议以来被

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局势逐步恶化的情况。安全理事会和整个联合国的大多数成员

都正确地认为安理会的适当行动本来可以阻止这种悲惨局势不断恶化，但是安理

会却没有这样做。我们再次呼吁安全理事会紧急采取必要措施，扭转目前的这种

悲惨局势并阻止其逐步恶化。在这方面我们感谢联合国秘书长的发言和努力。 

 关于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危机逐步升级，我从 2000年 9

月29日至2002年3月6日起给你写了104封信(A/55/432-S/2000/921；A/55/437- 

S/2000/930；A/55/450-S/2000/957；A/55/466-S/2000/971；A/55/474-S/2000/984；

A/55/490-S/2000/993；A/ES-10/39-S/2000/1015；A/ES-10/40-S/2000/1025；

A/ES-10/42-S/2000/1068；A/ES-10/43-S/2000/1078；A/ES-10/44-S/2000/1093；

A/ES-10/45-S/2000/1104；A/ES-10/46-S/2000/1107；A/ES-10/47-S/2000/1116；

A/ES-10/48-S/2000/1129；A/ES-10/49-S/2000/1154；A/ES-10/50-S/2000/1173；

A/ES-10/51-S/2000/1185；A/ES-10/52-S/2000/1206；A/ES-10/53-S/2000/1247；

A/ES-10/54-S/2001/7 ； A/ES-10/55-S/2001/33 ； A/ES-10/56-S/2001/50 ；

A/ES-10/57-S/2001/101；A/ES-10/58-S/2001/131；A/ES-10/59-S/2001/156；

A/ES-10/60-S/2001/175；A/ES-10/61-S/2001/189；A/ES-10/64-S/2001/209；

A/ES-10/65-S/2001/226；A/ES-10/66-S/2001/239；A/ES-10/67-S/2001/255；

A/ES-10/68-S/2001/284；A/ES-10/69-S/2001/295；A/ES-10/70-S/2001/304；

A/ES-10/71-S/2001/314；A/ES-10/72-S/2001/332；A/ES-10/75-S/2001/352；

A/ES-10/76-S/2001/372；A/ES-10/79-S/2001/418；A/ES-10/80-S/2001/432；

A/ES-10/81-S/2001/447；A/ES-10/82-S/2001/463；A/ES-10/83-S/2001/471；

A/ES-10/84-S/2001/479；A/ES-10/85-S/2001/486；A/ES-10/86-S/2001/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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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S-10/87-S/2001/504；A/ES-10/88-S/2001/508；A/ES-10/89-S/2001/544；

A/ES-10/90-S/2001/586；A/ES-10/91-S/2001/605；A/ES-10/92-S/2001/629；

A/ES-10/93-S/2001/657；A/ES-10/94-S/2001/669；A/ES-10/95-S/2001/686；

A/ES-10/96 -S/2001/697；A/ES-10/97-S/2001/708；A/ES-10/98-S/2001/717；

A/ES-10/99-S/2001/742；A/ES-10/100-S/2001/754；A/ES-10/101-S/2001/783；

A/ES-10/102-S/2001/785；A/ES-10/103-S/2001/798；A/ES-10/104-S/2001/812；

A/ES-10/105-S/2001/814；A/ES-10/107-S/2001/821；A/ES-10/108-S/2001/826；

A/ES-10/111-S/2001/880；A/ES-10/112-S/2001/918；A/ES-10/114-S/2001/928；

A/ES-10/115-S/2001/932；A/ES-10/116-S/2001/941；A/ES-10/117-S/2001/971；

A/ES-10/118-S/2001/989；A/ES-10/119-S/2001/991；A/ES-10/121-S/2001/1007；

A/ES-10/122-S/2001/1024；A/ES-10/123-S/2001/1036；A/ES-10/124-S/2001/1084；

A/ES-10/125-S/2001/1092；A/ES-10/126-S/2001/1118；A/ES-10/128-S/2001/1149；

A/ES-10/129-S/2001/1166；A/ES-10/133-S/2000/1239；A/ES-10/134-S/2001/126；

A/ES-10/136-S/2002/18；A/ES-10/137-S/2002/39；A/ES-10/138-S/2002/48；

A/ES-10/139-S/2002/58；A/ES-10/140-S/2002/89；A/ES-10/141-S/2002/95；

A/ES-10/142-S/2002/102；A/ES-10/143-S/2002/121；A/ES-10/144-S/2002/142；

A/ES-10/145-S/2002/146；A/ES-10/146-S/2002/165；A/ES-10/147-S/2002/175；

A/ES-10/148-S/2002/182；A/ES-10/149-S/2002/186；A/ES-10/150-S/2002/214；

A/ES-10/151-S/2002/223；A/ES-10/152-S/2002/232和 A/ES-10/154-S/2002/242)。

我遗憾地告诉你，今天以色列占领部队共杀死了 15名巴勒斯坦人。（烈士姓名载

于本信附件。）不幸的是，由于他们的死亡，自 2000年 9 月 28 日以来被杀害的

巴勒斯坦人人数已增至 1 013名。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大会第十届紧急会议议程项目 5和安全理事会的文件

分发为荷。 

 

 

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代表团 

大使 

纳赛尔·基德瓦博士（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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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 3月 7日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代表团 

给秘书长和安全理事会主席的同文信的附件 

  以色列占领部队在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内杀害的

烈士名单
a
(2002年 3月 7日星期四) 

1. Tareq Abu Jamoos 

2. Saqr Maher Aleil 

3. Hosni Nayef Al-Dahman 

4. Ismail Al-Bardeeni 

5. Sa’id Ali Ibrahim Sobeh(15岁) 

6. Akram Mohammed Ghanayem 

7. Samir Ghanem 

8. Shadi Tawfik Abbas 

9. Yussef Mohammed Shahadeh(18岁) 

10. Mohammed Saleh Yassin 

11. Mohammed Ali Al-Sous 

12. Muhanad Mahmoud Abu Hilal 

13. Mohammed Tayseer Al-Aneeny 

14. Kamal Salem 

15. Ibrahim Mohammed Assad 

 

 

 
 

 
a 
自 2000年 9月 28日起被以色列占领部队杀害的巴勒斯坦烈士共计 1 013名。 


